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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調聯繫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海岸巡防機關與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協調聯繫辦法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協調聯繫辦法

行政院組織改造於一百零七

年四月二十八日設海洋委員

會及所屬機關(構)，原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掌

理事項由其承接，爰修正本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海岸巡防

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海岸巡防

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授權依

據條次調整，爰配合修正之。

第二條 海岸巡防機關(以下

簡稱海巡機關)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暨受

其業務督導之農漁政機關

(以下簡稱農業機關)，於

海巡機關管轄區域內，執

行有關農、林、漁、牧業

法令 (以下簡稱農業法令)

所規範之事項時，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海巡機關於海域、海

岸、河口與非通商口

岸依法執行職務時，

查獲違法案件經依法

處理後，如另涉及違

反農業法令時，得再

併相關事證移送農業

機關辦理。

二、前款查獲案件倘涉及

農業專責領域者，海

巡機關認為必要時，

得協調農業機關協助

辦理。

三、農業機關依法令須委

託巡防機關執行之事

第二條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巡防

機關)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及所屬機關暨受其業務督

導之農漁政機關(以下簡稱

農業機關)，於巡防機關管

轄區域內，執行有關農、

林、漁、牧業法令(以下簡

稱農業法令)所規範之事項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巡防機關於海域、海

岸、河口與非通商口

岸依法執行職務時，

查獲違法案件經依法

處理後，如另涉及違

反農業法令時，得再

併相關事證移送農業

機關辦理。

二、前款查獲案件倘涉及

農業專責領域者，巡

防機關認為必要時，

得協調農業機關協助

辦理。

三、農業機關依法令須委

託巡防機關執行之事

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二條

第五款規定，將海岸巡防機關

簡稱由巡防機關修正為海巡

機關，爰配合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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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除依行政程序法

第十五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辦理外，並

應訂定相關作業流

程，以利執行。

海巡機關或農業

機關於海巡機關管轄

區域內，發現應由他

方調查、辦理之案件

時，應為必要之處

置，並即通知他方機

關。

項，除依行政程序法

第十五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辦理外，並

應訂定相關作業流

程，以利執行。

巡防機關或農業

機關於巡防機關管轄

區域內，發現應由他

方調查、辦理之案件

時，應為必要之處

置，並即通知他方機

關。

第三條 海巡機關與農業機

關於相互請求協助時，除

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

之。如係以其他方式請求

協助，嗣後應補送書面資

料。

第三條 巡防機關與農業機

關於相互請求協助時，除

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

之。如係以其他方式請求

協助，嗣後應補送書面資

料。

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二條

第五款規定，將海岸巡防機關

簡稱由巡防機關修正為海巡

機關，爰配合修正之。

第四條 海巡機關與農業機

關間，得建立相關通信、

資訊網路與資料庫連結交

換系統，並維持聯繫及資

源之共享。遇有緊急或重

大狀況時，應即時相互通

報。

第四條 巡防機關與農業機

關間，得建立相關通信、

資訊網路與資料庫連結交

換系統，並維持聯繫及資

源之共享。遇有緊急或重

大狀況時，應即時相互通

報。

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二條

第五款規定，將海岸巡防機關

簡稱由巡防機關修正為海巡

機關，爰配合修正之。

第五條 海巡機關與農業機

關為加強協調聯繫，得依

地區實際需要由各所屬機

關召開地區性會議，研商

依法令辦理事項之內容、

方式及配合事宜。

前項協調聯繫會議於

必要時，得邀請其他有關

機關參加。

第五條 巡防機關與農業機

關為加強協調聯繫，得依

地區實際需要由各所屬機

關召開地區性會議，研商

依法令辦理事項之內容、

方式及配合事宜。

前項協調聯繫會議於

必要時，得邀請其他有關

機關參加。

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二條

第五款規定，將海岸巡防機關

簡稱由巡防機關修正為海巡

機關，爰配合修正之。

第六條 海巡機關得委託農

業機關代為辦理海岸巡防

人員漁獲鑑識等相關專業

教育訓練，所需經費由海

第六條 巡防機關得委託農

業機關代為辦理海岸巡防

人員漁獲鑑識等相關專業

教育訓練，所需經費由巡

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第二條

第五款規定，將海岸巡防機關

簡稱由巡防機關修正為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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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防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機關，爰配合修正之。

第七條 海巡機關與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所屬機關間，

依法執行職務或相互請求

協助無法獲致協議時，應

報由海洋委員會與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協商解決。

第七條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

機關間，依法執行職務或

相互請求協助無法獲致協

議時，應報由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協商解決。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於一百零

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更名為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並改隸海洋

委員會；海岸巡防法於一百零

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第二條第五款規定，將海岸巡

防機關簡稱由巡防機關修正

為海巡機關，爰配合修正之。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109D007187_109D2008395-01
	109D007187_109D2008396-01

